
南开大学关于2014年选聘博士生指导教师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学院、有关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：

根据《南开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聘任办法》(南发字[2011］29号，简称《办法》)，现将南开大学2014年选聘博士生指导教师(简称“博士生导师”)工作安排如下：
一、选聘工作要求
1.博士生导师是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工作岗位。选聘工作应有利于我校学科发展，有利于培养国家经济、科技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专门人才。

2.根据《办法》的规定，聘任的博士生导师应为人师表、学风严谨、学术水平高、责任心强和科研经费充足。

3.按照《办法》规定，博士生导师在达到退休年龄前三年，一般不再招生。2014年选聘博导的年龄为1953年1月1日以后出生。
4.根据《办法》第十一条，“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”等人才计划入选人员，按照人事处相关协议中有关招生条款聘任为博士生导师，可不填写《南开大学聘任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认定表》，但须填写《南开大学聘任博士生指导教师人员简况表》，并附人事处相关协议复印件。
5. 选聘的博士生导师列入2015年招生目录的工作，将依据《南开大学研究生助研津贴管理办法》（南发字〔2013〕57号）确定最终名单，由研究生院招生办具体实施。
二、报送材料
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在导师选聘工作结束后，各单位汇总报送材料如下：
（一）纸质材料
1．《南开大学聘任博士生指导教师信息汇总表》（包含所有通过聘任的人员）和《南开大学不再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信息汇总表》（包括兼职导师）各1份，由招生单位填写、盖章。《汇总表》填表顺序按照已任导师、兼职导师、首聘导师，且各部分均按学科代码排列。
2．报送所有通过聘任的博士生指导教师的《南开大学聘任博士生指导教师人员简况表》1份，按汇总表上的顺序排列，并在表格页面右上角标明顺序号。
3．首次通过资格认定的人员报送《南开大学聘任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认定表》1份。
4．报送“2014年博士生导师选聘工作报告”，报告中应写明各一级学科首次认定导师资格人数和拟列入2015年博士生招生目录的导师人数；如果拟聘任导师中有未达到《办法》规定仍提出聘任的，如超龄、项目或经费不足等，以及对于公示中有异议的处理结果均须在报告中单独列出和说明。报告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人签字后报送。
5．请各单位提示申请人认真填写表格，保证数据准确、真实有效，由本人签字后报送。学科办复审时将以报送表格中的信息为参考依据。

（二）电子材料

《南开大学聘任博士生指导教师信息汇总表》和“首任博导数据库”（只录入首次聘任的导师信息），发送至xkb@nankai.edu.cn。
三、其他
《南开大学2014年选聘博士生指导教师工作日程安排》附后，本通知及有关文件、表格和基本信息数据库的电子版，可到研究生院网站下载。

各单位对博士生导师选聘工作如有建议和意见，请书面或Email送学科办，以便今后改进工作。感谢对我们工作的支持！
联系方式：
联系人：季芳、王亚军              地    点： 办公楼520室
联系电话：23503624、23500744     Email地址: xkb@nankai.edu.cn
“南开大学学科工作”QQ群，群号：222628311，欢迎加入，方便工作。

附件：有关文件、表格和首任博导数据库（含电子版）的要求等。
南开大学学科办
2014年5月9日
南开大学2014年选聘博士生指导教师工作日程安排

	日   期
	工  作  内  容
	负责单位

	5.9
5.9—5.26
5.26
6月初
	部署2014年博士生导师聘任工作
①组织导师聘任工作，确定聘任名单。

②公示聘任名单

报送相关材料

公布2014年选聘的导师名单
	研究生院
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

各学院

各学院
研究生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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